範本

申請美國產加工用馬鈴薯檢疫選別發芽之【改善計畫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1、 輸入人基本資料：
	

	輸入人名稱：
申請檢疫案件號碼：VP
貨櫃號碼（併檢附報單）：
貨品件數/重量：
地址：
聯絡人：
連絡電話：
	




職稱：
電子郵件（或）傳真：

	二、運輸資料：
貨物堆置地點：
運輸業者：                       聯絡電話：
車牌號碼：
預定出發時間；＿＿年＿＿月＿＿日＿＿時＿＿分
預定抵達選別場所時間：＿年＿＿月＿＿日＿＿時＿＿分

	三、選別場所資料：
	

	名稱：
	

	地址（或地號）：
場所負責人：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或傳真)：

	是否與輸入人為同一業者：□是　□否（如否，應檢附場地使用同意書）

	四、整體選別作業期程：

	預定開始選別日期與時間：＿＿年＿＿月＿＿日＿＿時

	預定結束選別日期與時間：＿＿年＿＿月＿＿日＿＿時

	預估選別作業天數：＿＿日
預估銷燬日期：＿＿年＿＿月＿＿日，或□依檢附之銷燬計畫安排方式。

	五、應檢附文件：
□1.交通運輸動線說明
□2.選別場所內配合檢疫指定區域平面配置圖
□3.選別方式及安全防護計畫
□4.銷燬(焚化)計畫（附委託之合格清運業者資訊）
□5.作業紀錄規劃(含錄影作業方式)
□6.場地使用同意書（配合檢疫指定區域非屬本案申請人時須檢附）
□其他：＿＿＿＿＿＿＿＿＿＿＿＿

	六、聲明事項：
申請人及其相關人員已完全瞭解待選別馬鈴薯及不合格馬鈴薯屬於未完成檢疫之檢疫物，不得擅自移動或自行開啟防檢署封識。
※選別過程仍為輸入檢疫之一環，倘未依規定完成選別即移動或進入加工者，核已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及同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規定，輸入人或其代理人將被處以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七、輸入人簽名蓋章：（代表人親筆簽名或蓋章或公司大小章）







申請美國產加工用馬鈴薯檢疫選別發芽之改善計畫書填寫說明及
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業者準備附件及承辦審查參考用】
1、 目的
為利輸入人填具美國產加工用馬鈴薯檢疫選別發芽之改善計畫書，並使申請文件內容明確及完整，請依本說明準備相關附件及資料。

2、 改善計畫書檢附文件準備注意事項
1. 交通運輸動線說明
內容至少包括：
□ 主要運輸路線規劃。
□ 倘非採海運貨櫃運輸者，須說明防止運輸中貨品遭擅自開啟、散落或混入其他貨品之措施。
2. 選別場所內配合檢疫指定區域平面配置圖
平面配置圖應清楚標示選別作業相關區域及動線，並以圖面方式呈現，避免僅以文字說明，應標示下列事項：
□ 廠區位置及出入口。
□ 車輛入場動線。
□ 貨櫃啟封位置。
□ 選別前馬鈴薯暫置區。
□ 選別作業區位置及物料進出方向。
□ 選別後合格馬鈴薯存放位置。
□ 選別後不合格馬鈴薯存放位置。
3. 選別方式及安全防護計畫
選別及安全防護計畫應說明選別作業方式、作業流程及安全防護措施。
(1)選別作業
□ 選別動線及選別人員配置。
(2)安全防護及區隔措施
□ 倘作業跨日，待選別馬鈴薯之儲放及標示方式。
□ 選別後合格馬鈴薯之儲放及標示方式。
□ 選別後不合格馬鈴薯之暫置、標示、區隔及管理方式。
□ 防止混批、外流、誤用或擅自移動之管理措施。
	注意事項及審查重點
•選別作業應以同一案件批（同案件報單內所有貨櫃稱同一批）進行管理，同一時間原則上僅得辦理同一批貨品之選別作業；選別期間待選別、選別後合格及選別後不合格馬鈴薯，應維持可區別辨識及適當區隔管理，避免誤用或流向不明。
•選別尚未完成檢疫核判，同一批案貨馬鈴薯須待該案每櫃馬鈴薯檢疫完成（獲本署掣發輸入植物檢疫合格證明書），始能進行後續加工流程。



4. 銷燬計畫
銷燬計畫應說明不合格馬鈴薯後續清運及焚化處理安排，至少載明下列事項：
□ 預定銷燬期程安排(原則為選別結束後2週內完成)。
□ 委託清運、焚化處理業者名稱及相關證明文件。
□ 不合格馬鈴薯自廠內清運至焚化爐之流程安排。
	注意事項及審查重點
• 不合格馬鈴薯於銷燬前仍屬未完成檢疫之檢疫物，應維持集中管理及可辨識狀態。
•不合格馬鈴薯應於檢疫機關封存狀態下安排清運及焚化處理。



5.作業紀錄規劃
申請人應規劃並於實際作業時留存選別及銷燬處理等相關紀錄至少1年，供檢疫機關查核，作業紀錄得以文字、表格、照片、影像等方式呈現及留存，提交之規劃應包含下列事項：
(1)選別紀錄
□ 選別日期與選別批次（註記櫃號或其他可茲追溯之批次代表）。
□ 不合格馬鈴薯之重量。
(2)選別作業區之錄影紀錄
□ 選別期間錄影設備設置位置。
□ 影像資料擬採行之留存方式，以及是否能對應日期或批次。
□ 影像紀錄須於每批選別結束後3個工作日(72hr.)內提供分署存檔稽核。
(3)銷燬紀錄
□ 不合格馬鈴薯清運前之重量及數量（標示盛載容器的單位數，如袋、箱或包等）紀錄及封存狀態佐證。
□ 不合格馬鈴薯交付清運之佐證資料（例如裝車、車牌或交付情形等照片或影像）。
□ 焚化業者出具之點收、過磅、銷燬證明或其他可確認收受及焚化處理之紀錄。
※備註：焚化爐銷燬處理重量（場內設施秤重不合格馬鈴薯，須與焚化爐業者出具之銷燬重量符合；惟，考量生鮮農產品失水減重事實，得採銷燬盛裝設備的封識及密封壓縮式垃圾車或投料口相片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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